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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統計感電災害最常發生於電氣設備操作維修、清理、安裝時，主要區分
二個類型，一類為從事電氣作業前未先斷電，且作業時未戴用絕緣用防護具。另一
種類是作業人員於作業前，已將設備斷電，但未再進一步做驗電的動作，因而接觸
他處漏電電流，進而造成感電事故，為避免發生憾事，請務必落實用電安全措施： 

工作場所－用電安全宣導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除了工廠作業感電事故，隨著現代化的辦公設施不斷的推陳出新，良好的辦公

條件在給人們工作帶來便捷的同時，也可能埋下火災隱患，尤其辦公室電器多用插
座供電，需要注意以下： 

辦公場所－用電安全宣導(五不一沒有) 
 

 

 

 

 

 

 

安全用電  慎防火災 

 依規定設置專任電氣技術人員。 

 依人員作業內容，確實使用絕緣防護具 (絕緣手套、絕緣鞋、絕緣

毯、安全帽、絕緣操作棒、絕緣工作梯…等)。 

 無法停電作業時，需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與裝置。 

 停電作業時，設備開關應確實上鎖或掛牌標示，避免他人啟動。 

 執行維修前，落實檢電避免漏電危害。 

 潮濕場所，用電設備應加裝漏電斷路器。 

 用電不超過負載：用電量較大的電器，應避免共用同一組插座或延長線 

 電線不綑綁折損：綑綁、拉扯、擠壓易造成損壞及短路 

 電源插座不長插：電器不用時應關閉電源或拔掉插頭，防止火災 

 插頭不潮濕汙損：插頭保持乾燥與乾淨，以免積汙導電 

 周圍不放可燃物：電器週邊不擺放可燃物 

 沒有安全標章，產品不買不用。 

 消防疏散通道保持暢通：禁止在安全出口或疏散通道上，放置影響疏散物 

 


